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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召會』與所謂『呼喊派』中少數人在真理和實行的不同之處 

 

一 關於其定性 

 

１ 『地方召會』是接受倪柝聲、李常受所教導完整齊備、不偏不倚之聖經教訓與實行

的正統基督徒信仰團體。 

２ 『呼喊派』中少數人乃是指一般對聖經教訓認識不清，也不願意接受李常受屬靈的

幫助，誤入極端，以致實行偏差、擾亂社會秩序之極少數份子。 

 

二 關於聖經觀 

 

１ 『地方召會』的教訓均以聖經為獨一無二的標準。倪柝聲說：『聖經是我們獨一無二

的標準』 （註 1），李常受說：『聖經乃是神吩咐人寫的話，（出三四 27，）是神的靈藉著人

說的話，是神的話藉著人的口說出來，（撒下二三 2，）是人被聖靈感動所說出的話。（可十二

36。）舊約是神吩咐先知所說的話；（耶一 7；）新約有的是神在主耶穌裏面所說的話，（約十

四 10，）有的是聖靈指教使徒們所寫的話。（林前二 13。）聖靈指教使徒所寫的話，是像舊

約聖經一樣神聖。（彼後三 15～16。）所以全部聖經都是出於神的話語，逐字逐句，一撇一畫，

（太五 18，）都是神所默示的，人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啟二二 18～19。）』（註 2） 

２ 『呼喊派』中少數人對於聖經權威刻意製造誤解，誤引信徒可以不必遵守聖經教訓。 

 

三 關於基要的信仰 

 

１ 『地方召會』以整本聖經為信仰的獨一標準，但認同、接受使徒信經、奈西亞信經

的全部內容。李常受認為，『按我的研究和查考，（使徒信經）所擺出的每一點都是對的，並

且相當深入而透徹，…根據使徒信經為決斷，訂定了所謂的奈西亞信經…。』（註 3） 

２ 『呼喊派』中少數人未能接受整本聖經的純正真理為信仰的獨一標準，對三一神缺

乏正確領會，排斥三一神信仰，也不認識基督的身位─是完整的神也是完整的人─的真理。 

 

四 關於三一神的信仰 

 

１ 『地方召會』接受關於三一神完整的啟示，相信神只有一位，但同時有父、子、靈

三方面的講究，並且這三者是自過去永遠至將來永遠同時共存，彼此內住。一面神是絕對獨

一的，一面祂卻永遠有父、子、靈的分別。李常受的教訓中有強調『一』的一面，也有強調

『三』的一面。在傳統神學中，只接受『一』的一面就變成形態論（Modalism），只接受『三』

的一面就變成三神論。（註 4） 

李常受的教訓，一面指出神只有一位，所以按照其素質，三者乃是『一』。故此，『子與父原

是一』，（約十 30，）並且子的名稱為『永在的父』（賽九 6）並『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

靈』（林前十五 45下）。但是，李常受的教訓同時指出，神是清清楚楚有父、子、靈之分別。

『父是起源者，制定了神聖的經綸；（弗一 9～10，三 9，提前一 4下；）子完成了父所制定

的神聖經綸；（約五 19，八 28；）靈將子所完成的應用在神的選民身上。（十六 13。）即使如

此，祂們在經綸的三一裏仍然是和諧一致的。（十 30，十七 21，23。）父在天上說到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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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上站在水裏，靈如同鴿子在空中飛翔。（太三 16～17。）父在創立世界以前就揀選了信徒，

子在時間裏救贖了他們，靈在他們相信子以後印塗他們。（弗一 4，6～7，13。） 在聖經裏這

樣的話，有力的證明父、子、靈在經綸上乃是三。因此，神的選民有分於三一神所作成的，

並享受三一神的工作和三一神自己，使他們得著滿足。』（註 5） 

２ 『呼喊派』中少數人對三一論的觀點失去平衡，過分強調『一』的一面，而落在形

態論異諯中。形態論強調父成為子，再沒有父；子成為靈，再沒有子。故此，父、子、靈不

可能同時存在。 

 

五 關於基督的身位 

 

１ 『地方召會』持守基督的神人二性。一面高舉基督是完整的神、創造主，一面也承

認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受造者。李常受說：『基督是神，祂是創造者；然而，基督是人，有分

於受造的血肉之體（來二 14上）。 』（註 6） 

２ 『呼喊派』中少數人因對基督身位的認識失去平衡，過分強調基督是受造者的一面，

而漠視了基督也是創造者的一面。他們忽略了李常受在其著作中，一再重複宣稱基督也是至

高的神、創造的主宰的話語。 

３ 『呼喊派』中少數人因過分強調基督人性一面的教訓，不慎否定了基督神性一面的

教訓。因其對李常受關於基督身位之平衡教訓認識不清，誤入極端。 

 

六 關於基督的肉體 

 

１ 『地方召會』絕對堅持基督的無罪性。祂的神性固然無罪，祂的人性也是無罪的。

在祂並沒有犯罪，口裏也察不出詭詐。（賽五三 10。） 哥林多後書五章二十一節，稱基督為

『那不知罪的』。李常受於新約聖經恢復本，約翰福音八章三節註解中說：主（耶穌）是惟一

無罪的、是惟一有資格赦免罪的，也是惟一能叫人從罪得釋放的。在十一節註解中又說：『只

有主耶穌是沒有罪的，只有祂有資格定這（犯罪的）婦人的罪。』於羅馬書八章三節註解 3

他說：『祂（基督）只有肉體的樣式，沒有肉體的罪。…基督雖然沒有肉體裏的罪，卻仍是在

肉體裏被釘死。（西一 22，彼前三 18。）如此，就把與肉體相聯有關的撒但，連同撒但身上

所掛著的世界，一併都在十字架上審判了。（約十二 31，十六 31。）』 

２ 『呼喊派』中少數人斷章取義地引用李常受教訓中的一些話語，宣稱在基督的身體

裏有撒但的性情（罪）住著，造成李常受教訓支持此等謬論之錯覺。人墮落之後，撒但性情

進入人性，使人甚至成為『魔鬼的兒女』。（約壹三 10。）李常受曾用 『老鼠籠』比喻墮落的

肉體，而以『老鼠』比喻撒但。『呼喊派』中少數人根據這點，宣稱既然人的肉體是『老鼠籠』，

基督又取了肉體。（約一 14。）故此，基督的肉體就必定也是『老鼠籠』，是裝撒但的地方，

此為對李常受教訓的嚴重誤解。李常受從未說基督的肉體有罪，『地方召會』也從來不相信基

督有罪論，這是『呼喊派』極端份子對真理認識偏差所導致的結果。 

 

七 關於宣揚世界末日 

 

１ 『地方召會』根據聖經並歷代信徒和信經所持守的，相信耶穌基督將會第二次降臨

地上，建立諸天之國，結束這世代。但聖經教訓清楚指出，這不等於信徒要離開世界，棄絕

社會，放棄社會責任。相反地，聖經教訓信徒要殷勤作工，努力生產，過正常社會生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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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公民。李常受在講解馬太二十四章時說：『主耶穌說這話的確有明確的目的。祂要給我們

看見，當我們等候祂來，並期望被提時，我們必須在每天的職責上非常忠信。我們需要盡力

種田，盡力推磨。我們需要正確平衡的為人生活，不是奉獻自己做屬靈的事，而期望別人照

顧的修士生活。那要被提的，乃是在田裏工作的弟兄，以及在磨坊推磨的姊妹。』 （註 7） 

２ 『呼喊派』中極端分子宣稱：『今天就是末世的末期，主耶穌要來了，世界要毀滅了，

不要耕種，不要建造房屋，不要嫁娶。』藉此不事生產，不服政府，放棄正當生活，整天等

待世界毀滅，末日來臨。 

３ 『地方召會』與所謂『呼喊派』極端分子的分別乃是，『地方召會』對社會、家庭生

活、社會責任、公民責任，態度是負責、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是參與的，而不是逃避的。 

 

八 關於理智 

 

１ 『地方召會』認為，神為人創造了心思、情感、意志，是要人運用的。神需要人運

用他的頭腦、心思來明白神的事。但神除了為人創造心思之外，還為人造了一個靈。祂的心

意不僅是要人運用他的心思，也要人運用他的靈。光是運用心思、理智並不能叫人明白神，

必須用心思也用靈。李常受說：『讀經要先用我們心思的悟性，讀懂用人的語文所記述的經文，

明瞭牠的意義。…歌羅西三章十六節，以弗所一章十七節，這二節聖經所說的，意思都是我

們需要用智慧，領會神在聖經中所啟示屬神之事的話。我們用心思中的悟性，讀懂聖經的字

面，就要用我們靈中的這種智慧，領略其中的真理。』當然，除了心思之外，信徒需用靈來

讀經。『當運用我們的靈，藉著禱告，把經文中的真理，接受到我們全人的最深處，就是我們

的靈中。使所領略的真理，能融化在我們的靈中，成為我們生命的供應，或作我們屬靈經歷

的根據。』（註 8） 

２ 『呼喊派』中少數人誤解李常受教訓，過分高舉運用靈的一面，甚至否定運用心思

的一面，認為信徒不用頭腦，單用靈，要拋棄理智知識，因而誤入極端。 

 

九 關於知識 

 

１ 『地方召會』對知識與靈命並重。認為聖徒一面需要加強知識，一面需要追求靈命。

李常受一面教訓人要追求靈命，不能僅僅追求知識；另一面他亦鼓勵信徒，特別是青年人，

要好好求學追求知識：『你們是年輕人，必須利用時間求學。雖然主可能在幾年內回來，但你

們還需要讀書。』他說：『我們雖有知識，卻不因知識驕傲，也不被知識充滿，反而是倒空的。

若是這樣，我們就能明白聖經。』（註 9） 

２ 『呼喊派』中少數人因誤會李常受的教訓，過分強調知識與神對立，而造成排斥知

識之實行上的偏差。 

３ 『呼喊派』中少數人不應過分強調所謂靈命追求，而落入反理智、反知識的極端。

不當地過分偏重片面教訓的實行，失去平衡，誤入歧途。 

 

十 關於道德 

 

１ 『地方召會』在道德問題上最為執著，堅決反對、拒絕並禁止任何不道德的行為。

所有『地方召會』，都要向聖經所啟示之更高道德標準負責。『地方召會』中之信徒，貞守婚

姻，視為神聖，尊重家庭，重視道德。所有犯道德罪惡的，不光法律上要受制裁，在召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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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受對付。李常受說：『我們得救之後，必須過一種比舊律法的道德標準更高的生活。絕不

要因為我們不是藉著遵行律法得救的，就以為我們可以自由、鬆散、隨便、甚至不道德了。

不要因為神不是照著律法的原則，乃是照著信仰的原則對待我們，我們就不該留意律法的誡

命了。我再說，我們得救之後，需要過一種遠高於舊律法標準的生活。我們的標準必須高於

律法的要求。』（註 10）在全球六大洲，許多『地方召會』的信徒，在政府部門、公司行號，

都獲稱讚、受獎勵、被表揚。 

２ 『呼喊派』中極少數不肖人士宣講反道德的謬論，甚至造謠惑眾，這是所有『地方

召會』信徒同聲譴責的。 

 

十一 關於文化 

 

１ 『地方召會』肯定文化的正面價值。李常受說：『我們的人性生活大都是由文化組成

的。就著人來說，文化非常好，每一個社會都是藉著文化而蒙保守並得以維持。人如果沒有

文化，警察局和法庭的工作就要多得多了。目前，警察局和法庭的工作是補社會文化的不足。

當人不照著文化正當行事時，警察就來干涉。每一個國家、社會、團體，都是藉著文化、法

律和警察而蒙保守的。』又說：『小孩子必須照著文化的標準來養育。他們在達到接受基督的

適當年齡之前，必須先在文化上得著建立。小孩子越照著文化受訓練，對他們就越好。必須

訓練小孩子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姊妹，對鄰舍舉止合宜，在學校作好學生，遵守所有的法規，

並且尊敬師長和長輩。因為小孩子太年幼，無法照著基督行事，所以他們必須受教導，照著

文化行事。如果沒有文化，我們就會成為野蠻人。…文化的用途可以比作聖經裏律法的功用。

律法是神頒佈的。羅馬七章十二節說，「律法是聖的，誡命也是聖的、義的並善的。」律法正

確的作用，乃是看守神的選民，直等到基督來到。…文化應當用來看守小孩子，直到他們能

接受基督，並且照著基督而活。小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需要藉著文化得蒙保守。…因此，

神藉著父母用文化來看守兒女，直到他們接受主的時候來到。看見文化這種正當的用途是很

重要的。』（註 11） 

２ 『呼喊派』中少數極端分子宣稱文化是基督的仇敵，若要為基督作剛強的見證人，

就必須拋棄文化。此亦為失去平衡之偏差領會，導致信徒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使物質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設遭到破壞。若干別有用心人士藉此趁機煽動鬧事、打倒文化、消滅傳統，甚

擾亂與暴動行為，為善良社會帶來不安。 

 

十二 關於公民身心健康 

 

１ 『地方召會』雖有『呼求主名』之實行，但絕非盲目、無理智的吶喊。『地方召會』

信徒，珍惜健康、熱愛生命、肯定人生、追求道德、孝順父母、敬師睦鄰，在全世界各地均

為標準的社會善良公民。 

２ 『呼喊派』中少數人刻意拋棄理智，無謂喊叫，實行上的偏差為別有用心人士藉機

煽動，引致信徒思想混亂、失常，損害公民身心健康。 

 

十三 關於社會秩序 

 

１ 『地方召會』以教導聖經真理為主，循規蹈矩，端正作人。所有聚會都有正當的負

責人主理，信徒雖然都有自由發表，但不是混亂的，乃是有次序的。若有不守規矩的人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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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亂，作長老的會加以禁止。信徒不得在社會鬧事，包括遊行示威、罷工靜坐等反抗政府

或社會之行動，更不能從事任何反政府、反社會的運動和組織。 

２ 『呼喊派』中少數人利用信徒盲目信仰的熱忱，煽動信徒鬧事，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十四 關於國家 

 

１ 『地方召會』是一奉公守法團體，所有信徒均明確接受聖經教導要順服神安排的代

表權柄。這些代表權柄包括政府、國家，在任何情況下，信徒不得從事任何分裂政府、反對

政府的事情。相反的，在不違反信仰的大前提下，信徒當積極參與政府建設，為政權禱告。 

２ 『呼喊派』中少數人因對真理認識不清，過分宣揚不當思想及言論，刻意造成人民

與政府、社會對立，甚至於對抗的局面，實屬不幸。 

 

綜觀以上十四點可見，水流職事站及『地方召會』與所謂『呼喊派』中少數人，無論在

教義上或在實行上，都有基本的不同。故此，『地方召會』不是『呼喊派』，所謂『呼喊派』

中少數人也絕不能代表『地方召會』。『地方召會』定罪『呼喊派』中少數人在信仰與實行上

的偏差以及擾亂社會治安之狂舉；『呼喊派』中少數人雖口稱跟從李常受的著作及文字上的教

導，但實質乃違反水流職事站出版的異象、使命、立場與目標。今天大體接受純正『呼求主

名』實行的信徒，並不接受這種行為。『地方召會』的所有信徒，多年來嚴守正統信仰，奉公

守法、愛國愛民、追求公義、製造和平，與全世界所有正統基督徒同為神的兒女，同作基督

身體上的肢體。他們在各地雖然彼此沒有組織上的聯結，但維持靈中的交通，並在各地做『地

方召會』的見證，彼此尊重，實行自治、自養、自傳的生活，使神得著榮耀。 

 註解： 1. 倪柝聲，基督徒報卷一第一期發刊詞，1925。 2. 李常受，真理課程一級卷一，臺灣福音書房，1998，臺灣十三版，六頁。 3. 李常受，神的啟示和異象，臺灣福音書房，1999，中文海外版，四五至四八頁。 4. 李常受，主恢復中應有的認識，臺灣福音書房，1992，臺灣四版，九四至九五頁。 5. 李常受，約翰福音結晶讀經，臺灣福音書房，2000，臺灣初版，二九至三一頁。 6. 李常受，新約聖經恢復本，歌羅西書一章十五節註 2，臺灣福音書房，2000，臺灣十三版，八九八頁。 7. 李常受，馬太福音生命讀經（四），水流職事站，1996，中文海外版，八一七頁。 8. 李常受，生命課程卷一第六課，臺灣福音書房，1999，臺灣五版，三五至三七頁。 9. 李常受，創世記生命讀經（六），水流職事站，1996，中文海外版，一三三一至一三三四頁。 10. 李常受，馬太福音生命讀經（二），水流職事站，1997，中文海外版，二五六至二五七頁。11. 李常受，歌羅西書生命讀經（三），水流職事站，1997，中文海外版，五二六至五二八頁。 
 

(摘錄自『真理辯正中文網』，更詳盡內容請瀏覽 http://www.cftfc.com) 


